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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学院部门资产管理员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学校资产管理，提高各部门资产管理

意识，明确部门资产管理员工作职责和任务，特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部门资产管理员的认定须部门主管亲自确认，并上

报学校资产管理处备案。

第三条 各部门可根据实际情况设置一名或多名专职（兼职）

资产管理人员，每名资产管理人员须明确自身管理范围。

第四条 部门资产管理员要对自己分管的资产信息做好统

计、管理工作，并熟悉学校资产管理制度和办事流程。

第五条 部门资产管理员应积极主动配合学校资产管理处

完成相关资产的管理工作，对资产的变更、转移、处置等情况进

行及时上报。

第六条 学校资产管理处对各部门资产管理员进行工作考

评，对于工作中有突出贡献的资产管理员，学校资产管理处可进

行全校表扬，并结合人事处在期末绩效考核时予以适当考核加分。

第七条 部门资产管理员在工作中出现消极懈怠，不听从工

作安排等情况，学校资产管理处可对其个人及所属部门提出批评，

情节严重的可进行全校通报，并结合人事处相关规定对其期末绩

效考核进行减分，并要求该部门更换资产管理员。

第八条 本办法适用于全校各部门，请遵照执行。

第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由学校资产管理处负责

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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